
材料不全

符合条件
（可容缺受理）

不合格

合

格

实施中等及中等以下学历教育、学前教育、

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学校设立

审批流程图

一、受理方式：网上受理、窗口受理

二、发证方式：自取、邮寄

三、投诉电话；12345
四、办公时间：工作日上午 8:30---11:30

下午 13:00---16:30

1.申请人提出申请

是否受理

窗口人员收件，

对申请材料

进行审核

接收材料

材料不全，或者

不符 法定形 式

的，予以退回，

或要求补正，当

场可以补正的予

以补正。

整改，给出整改意见2.实地踏勘

经整改合格后

4.办结

验收合格发放办学许可证

3.审核

对筹设情况进行验收


